资本市场相关知识

一、主板
主板市场：上海A股和深圳中小企业板的总称，是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状况，有“晴雨表”之称。主板市场对发行人的营业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市值等方面的要求标准较高，上市企业多为大型成熟企业，具有较大的资本规模以及稳定的盈利能力。

对企业国内主板上市要求的规定具体有以下几点：1、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2、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最近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3、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4、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20%；5、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中小企业板的服务对象明确为中小企业,为其搭建直接融资的平台，有效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为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拓展空间。中小企业板也将使我国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第一次有相对明确的功能定位，即上海证券交易所侧重于大型企业，发行股本在1亿股以上，深圳证券交易所侧重于中小企业，发行股本在1亿股以下。
二、创业板
创业板市场：指交易所主板市场以外的专为未满足主板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和科技型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另一个证券市场。创业板交易场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主要目的是为新兴公司提供集资途径，助其发展和扩展业务。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大多从事高科技业务，具有较高的成长性，但往往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
到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应当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企业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
创业板的推荐原则是“三高六新”，即高成长性、高科技、高附加值；新经济、新服务、新农村、新能源、新材料、新商业模式。在证监会受理申请上市材料的企业中，高新科技公司占到了受理总数的近50％，农业类公司占受理总数的10％，服务类公司占受理总数的11％，新材料公司占受理总数的8％，新能源公司占受理总数的3％。

三、新三板
“新三板”是专门为国家级高新区非上市高科技公司提供的代办股份转让平台，由中国证监会、国家科技部设立,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从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始可以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新三板”实行柜台交易，由买卖双方协商交易价格，经保荐机构进行撮合实现交易。在“新三板”可以方便挂牌公司定向融资，并为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具备主板或创业板上市条件的“新三板”公司，还可以直接向交易所申请转板上市。新三板市场的交易平台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建设新三板市场是实施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具体实践，是实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三板市场的搭建对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有效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科技型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开辟了一个通道。可以说新三板市场是国家专为高新区量身打造的，是继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由区域政策调整为产业政策以后，国家赋予国家级高新区的另一项影响较大的优惠政策，新三板市场设立将为高新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有世纪瑞尔、指南针等七十余家中关村高科技企业在三板市场挂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试点企业已初具规模。该系统的价值发现功能和高效低成本按需融资的优势也初步显现。截至目前，有北京时代、中科软等多家挂牌企业完成或启动了十余次定向增发股份，共融资约5亿元。
进入“新三板”市场企业筛选标准：
1、公司注册在参与挂牌试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2、设立满两年，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时间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3、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经营记录；
4、具备一定的规模；

5、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
6、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